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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则新闻接踵而至，发人
深省。一则是，众多全运会运
动员变身大学生运动员，从全
运会举办地天津直接转战学
运会举办城市杭州，让学运会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运会的

“重演”。一则是，清华大学重
申“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校
规，军训结束之后，开始对新
生进行游泳测试。

学运会对全运会的“重
演”是一个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事实。乍看上去，这种“重演”
无可厚非。不少参加全运会的

专业运动员同时也是某个学
校的在校生，完全有资格代表
学校参加全国学生运动会。参
加学运会并取得好名次，不仅
是这些运动员对所在学校的
应尽之责，也是所在学校“特
招”他们的“初心”所在。由此
也就不难理解，尽管学运会紧
跟全运会，比赛密度与赛程安
排问题多多，依然会有那么多
专业运动员“乐此不疲”。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看似
合理的“重演”是一种“控诉”，
直指专业体育对校园体育的
不合理“挤压”。作为对全国中
学生运动会与大学生运动会

“合二为一”的赛事，学运会首
先应该是校园体育的一次全

面展示，是全民体育理想在校
园中的集中表现。专业运动员
一拥而入，虽然可以创造某些
纪录，以更好看的场面制造出
关于校园体育的某种幻觉，客
观上却堵死了更多学生的学运
会之路，夸大了校园体育的真实
水准。许多体育爱好者失去了应
有的展示机会，许多学校靠专业
运动员撑门面而不愿着力在教
育实践中彰显体育精神，无论从
哪一方面看，这都是对校园体育
的一种伤害。

最恰当的选择应该是，让
专业的归专业，让业余的归业
余。专业的竞技运动员最好不
要参加群众性的学运会，如果
非要参加，最好单独设立比赛

组别，让他们跟同类学生去比
赛。其余归为一类，按项目进
行竞赛。这样做，不仅能最大
程度地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
更可让更多的人、更多的项目
参与赛事，更真实更充分地展
示参赛学校的体育水平，进而
更好地促进校园体育活动的
开展与在校学生身心健康。

说到底，体育的目的在于
健康的体魄与健全的人格。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为学运会

“重演”全运会深表遗憾的同
时，也应为清华的新生游泳测
试点赞。在许多学校埋头以竞
技体育为校园体育打造光环
的情况下，重申并执着践行

“不会游泳不能毕业”这样的

老校规，至少在底线一端为校
园体育应有之义给出了正确
而活泼的诠释。

有人说，体育的本质是人
格教育。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
康，更关乎人格塑造与文化涵
养。也许正因如此，著名的伊顿
公学才会有这样一句校训：“运
动第一，学习第二。”据说，这所
学校设有8门必修体育课和27门
选修体育课，每周体育课时达23
小时，几乎每天有半天都在运
动。虽然对大多数学校而言，这
么大的“运动量”显得过于“奢
侈”，但是，对那些至今连课间操
都不愿做的大小学校而言，这种

“奢侈”背后的体育观是可贵的，
值得低头沉思并有所行动。

学运会成“全运会”，让校园体育变味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网上谈“私事”别踩隐私权红线

9月18日，北京市盈科律师
事务所律师易胜华发布声明
称，已“担任翟欣欣女士的法律
顾问，处理其与苏享茂自杀事
件有关的一切法律事务”，“帮
助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消除误
会、化解敌意。”

事件发展到双方都拿起法
律武器，终于算是走上了正途。
有关婚姻的是是非非，毕竟是

两个人或两家人的事，尽管消
息发端并发酵于网络，却始终
不改“私事”的性质。有鉴于此，
那些披露于网络的真真假假的

“婚史”，与公众的知情权并没
有什么关系，它反倒成了网络
舆论环境混乱无序的明证。

自“程序员之死”的消息在
网络平台发布，议论声就没断
绝过，但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并没有弄清楚，也就是，“程序
员之死”到底是起什么性质的
事件。网络舆论的众声喧哗，让
这起事件看起来具有了“公共
事件”的表象，但说到底，程序
员自杀也好，婚后财产分割也
罢，都只是两个人或两个家庭

的私事。它既不涉及公权力机
构及公权力的使用，牵扯到的
关键人物也不是明星等公众人
物，因此不属于“公共事件”。就
算那些“八卦界”介入较深的明
星家事，在是否属于公共话题
上也有颇多争议。

既然是私事，围观者就有
必要保持克制，厘清舆论场上
的公私界限，这其实也是对每
个个体的保护。网络作为大家
都可以利用的平台，有其公共
性，它很容易打破公与私的界
限。而婚姻、家庭虽然是非常私
密的领域，但在某些情况之下，
比如通过当事人的爆料，很容
易被扭曲成“公共事件”。恰如

一位长期专注于离婚案件的律
师所写，离婚中的人性百态被
无限放大，婚姻关系很可能演
变为最危险的社会关系。而天
然具有公共性的网络平台，恰
恰有能力放大这份危险，很难
说谁是下一个受害者。

也正是为了防范这种危
险，在网络环境之下，法律始终
在强调对隐私权的保护。今年5
月“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就
明确了“人肉搜索”的法律责
任，也即“非法泄露个人信息的
行为”该如何定罪量刑。而在此
之前，也早有相关违法行为受
到惩处的案例。在易胜华发布
的声明中，也提到“部分媒体

（包括自媒体）捏造、散布虚假
事实，对翟欣欣女士进行侮辱、
诽谤”。不过，应更明确的是，行
为定性取决于“未经权利人同
意”就公布相关个人信息，并不
取决于消息本身的真与假。

当然，从法律实践上看，有
些明明是私事，一旦闹大了就
会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尤
其像“人肉搜索”这种需要“主动
告诉”才会有司法介入的行为。
如果尊重法律、尊重他人隐私权
的习惯无法养成，也只能等到事
情轮到自己头上，让切身之痛
来做一次法律的宣讲了。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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